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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主打

山东省公布各市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

枣枣庄庄月月工工资资最最低低档档调调至至11220000元元

建建““一一环环三三线线””城城乡乡公公交交网网
山亭计划投入16辆大中型公交车,新建4个公交停车场

本报枣庄3月5日讯 (记者
杨兵三 ) 近日，山东省发布《关
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以及《2014年企业工资指导
线》，枣庄市中区、滕州月最低标
准为1350元，薛城区、峄城区、台
儿庄区、山亭区月最低工资标准
为1200元。

3日，山东省公布各区市2014

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枣庄市中
区和滕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35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3 . 5

元。枣庄的薛城区、峄城区、台儿
庄区、山亭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2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2

元。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
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14年
3月1日起执行。

据了解，2013年，枣庄最低工
资标准为：市中区、滕州市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220元；薛城区、山亭
区、峄城区、台儿庄区月最低工资

标准为1080元。用人单位非全日
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滕
州市、市中区12 . 5元；薛城区、山
亭区、峄城区、台儿庄区11元。

另外，山东省发布《2014年企
业工资指导线》，根据2013年全省
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6386元
(估算数)为基数，确定了2014年企
业工资指导线。

根据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和
企业职工工资状况，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审核，以2013年全省

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6386元
(估算数)为基数，确定了2014年企
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工
资增长基准线：12%。企业职工货
币工资增长上线(预警线)：20%。
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下线：
4%。各类企业应当根据工资指导
线，分析企业经济效益、职工工资
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人工成本等
指标，兼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发展
目标等因素，通过工资集体协商，
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生

产经营良好、经济效益较快增长
的企业，可在基准线和上线之间
安排工资增长；生产经营正常，经
济效益基本稳定的企业，可在基
准线和下线之间安排工资增长；
生产经营困难、效益亏损的企业
可按下线安排工资增长；生产经
营特别困难的企业，可以零增长
或负增长。垄断企业要严格控制
工资增长幅度，国有和国有控股
企业要合理确定企业负责人和企
业职工的工资水平。

武武警警出出巡巡

为给全国“两会”创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严厉打击各类突发
事件，确保市民生活安
心，武警枣庄支队在重
要场所加强武装巡逻。
据介绍，青岛特警、武警
和其他警种以及协警等
社会力量，将分不同时
段在人员密集场所坚持
巡逻防控。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本报通讯员 石礼营
张振东 摄影报道

本报枣庄3月5日讯 (记者
李泳君 ) 5日，记者从山亭

区获悉，2014年，山亭区人民政
府将城乡公共交通建设工程确
定为区定10项民生工程之一，
要求实施《全区城乡公交一体
化建设方案》，建设“一环三线”
城乡公交，(一环为山亭途经西

崮城、岩马、店子、冯卯、城头、
桑村、艾湖至山亭，实行双向
循环发车，三线为：山亭途经
徐庄至大裂谷风景区、北庄；
山亭途经李庄、水泉、甘石桥、
赵岭至岩马风景区；山亭途经
幸福庄、辛召至七里河)。

据悉，将开通城区至店

子、岩马湖、北庄、分水岭4条
公交线路，构建以区驻地为中
心的半小时生活圈；适时新增
城区2路环城，覆盖城区主要
街道。计划共投入大中型公交
车16辆，购车资金480万元，投
资1 6 0万元新建4个公交停车
场，2 8个港湾式公交站台和

136个公交站牌，全面完成了
2 0 1 4年公交民生工程建设任
务。使全区公交民生工程的稳
步、有序推进，有力提升了全
区公交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发展，为市
民提供了方便、快捷、安全的
出行条件。

五名“最美女性”

报告会上展风采

本报枣庄3月5日讯 (记者 杨
霄 通讯员 翟姗姗 ) 3月5日上
午，枣庄市妇联举行了全市庆“三
八”暨最美女性先进事迹首场报告
会。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
通过报告会向大家展示新时代妇女
风采。

孙启艳、赵文宏、谢绍爱、罗惠
和王晓青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
了平凡而感人的事迹。孙启艳在基
层派出所为老百姓解决各种生活中
的困难，成为大家满意的所长。赵文
宏在下岗后，勇敢面对生活挫折，最
终成为滕州申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谢绍爱二十余年如一日照料六
位亲人，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孝老
敬亲道德模范。罗惠作为枣庄市地
税局峄城分局局长，长年扎根基层，
默默奉献。王晓青热心社会公益，被
评为2013年“感动枣庄十大杰出人
物”。她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
平凡而感人的事迹，精彩的报告获
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枣庄市唯一荣获“齐鲁巾帼十
杰”荣誉称号的孙启艳已经调离了
原来的工作岗位，现在在枣庄市公
安局高新区分局政工室。提起曾经
获得的荣誉，孙启艳说：“我只是刚
好在那个(派出所所长)岗位上，与
老百姓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其实我
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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